关于开展关爱行动七彩小屋等服务阵地
督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级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宣传部），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
为抓好关爱行动七彩小屋等服务阵地的建设、管理、使用等工作，经研究，近期对团中央筹资直接建设的各批次七彩小屋等服务阵地的建设使用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时间
8月5日—8月20日
二、督查对象
1.团中央筹资直接建设的各批次七彩小屋、集善之家；
2.团中央与各地合作共建的七彩小屋。
三、督查内容
1.建设情况。主要包括是否按照标准建设硬件，所配设备是否到位完整，铜牌和门头广告制作是否符合要求，配套设施是否齐全等。
2.管理情况。主要包括管理制度是否上墙，是否建立管理档案，是否配备了专门的管理人员，所配设备是否及时维护更新并保持完好，是否存在挪用、损坏、弃用等。
3.使用情况。主要包括是否与志愿服务团队结对并定期开展活动，是否制定七彩课堂课表并上墙等。
4.资金情况。主要包括团中央为服务阵地配套的1万元资金使用情况、是否合法合规等。
5.宣传情况。主要包括是否开通七彩小屋微博并定期发布活动动态。七彩小屋微博管理要求详见附件4。
四、督查方式
1.开展自查。由省级团委志愿者工作机构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市、县级团委指导建设地所在学校、乡镇、街道、社区填写《2014年七彩小屋服务阵地督查表》（附件2），上传省级团委并在网站公布有关图片。
2.分层负责。坚持要求从严、责任从严、落实从严的原则，省级团委志愿者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为本省（区、市）督查工作第一责任人，市级团委分管副书记为本市（地、州、盟）督查工作市级团委第一责任人，县级团委书记为本县（市、区、旗）督查工作第一责任人。
3.汇总情况。各省级团委要根据填报情况，汇总形成《各省区市和兵团七彩小屋运行情况统计表》（附件6），上报1500字左右文字材料（附件5），并依托共青团网站或青年志愿者网站建立七彩小屋宣传专栏，集中展示七彩小屋建设使用及开展活动情况（附件3）。
4.集中抽查。团中央志工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将组织专门力量，按照不低于20%的比例，对各地自查情况进行随机抽查。根据抽查结果对各地服务阵地建设、管理、使用情况进行评定，评定结果作为关爱行动年度考核和是否继续支持建设七彩小屋的重要依据。
五、督查要求
1.省、市、县级基层建设单位要分级厘清职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督查工作结束后将统一公布七彩小屋建设有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用好督查结果，针对情况不明、工作落实不力或抽查中发现严重问题的省区市将暂停支持七彩小屋。
3.完善基础工作。各省级志愿者工作机构要完善“四个一”的基础工作，即8月20日前上报一套督查材料（文字稿、统计表），建设一个省级七彩小屋专题网页并公布辖区内每个七彩小屋“督查表”、图片等情况，指导基层每个七彩小屋建设地开通一个微博，在省级共青团网站或有关媒体公布每个七彩小屋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燕红 李红军
联系电话：010-85212049
邮箱：zyzgzb@126.com

附件：1.七彩小屋有关情况统计表
2.2014年七彩小屋服务阵地督查表
3.各省级团委七彩小屋等服务阵地宣传专栏要求
4.七彩小屋微博管理要求
5.阵地建设督查情况报告要求
6.各省区市和兵团七彩小屋运行情况统计表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
                              2014年8月5日

附件2
2014年七彩小屋服务阵地督查表
县级团委（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建设信息
	建设地点
（所在学校、乡镇、街道或社区）
	
	阵地类型
	□七彩小屋
□集善之家
（七彩小屋含中央财政支持建设及与各地合作共建的七彩小屋）

	
	负责人姓名
（所在学校校长，乡镇、街道或社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建成时间
	

	
	阵地现有硬件设备（请在对应的选项中划“√”）
	□电脑、□摄像头、□耳麦、□电视机、□电子琴、□语音宝、□电话机、□图书、□铜牌（“集善之家”、中央财政支持“七彩小屋”为统一配送铜牌，其他为各地负责制作。）

	管理情况
	管理制度
是否上墙
	
	是否建立
管理档案
	

	
	设备是
否更新
	
	设备是
否完整
	

	使用情况
	结对志愿服
务团队名称
	
	团队
负责人
	

	
	每月开放
时长／次
	
	联系电话
	

	宣传情况
	阵地微博地址
	

	资金用途
	（列出5000元建设资金、5000元运行维护经费的使用明细。）

	相关建议
	


注：由县级团委组织建设地所在学校、乡镇、街道、社区进行填写，并加盖县级团委公章。

附件3
各省级团委七彩小屋等服务阵地宣传专栏要求

    一、宣传专栏要有每个服务阵地外观图片，包括铜牌及门头广告（不少于2张）。
二、宣传专栏要有服务阵地内部照片，包括配备的电脑、电视机、电子琴、语音宝、电话机、书籍照片（不少于2张）。
三、宣传专栏要有志愿者在服务阵地开展活动照片（不少于3张）。


附件4
七彩小屋微博宣传要求

七彩小屋由管理员负责开通并认证新浪官方（非个人）微博；微博注册名称统一规范为“**省+**市+**县+学校名（或社区）+七彩小屋”。七彩小屋微博按照“谁开通、谁认证、谁使用”的原则，做好日常信息发布工作，定期发布志愿服务图文信息。信息发布注意使用#关爱行动#、#七彩小屋#、#七彩课堂#等话题，便于进行数据统计。七彩小屋的相关图片需发布在微博主页的图片展示栏，具体包括：学校大门图片（含学校名称）、七彩小屋铜牌、七彩小屋室内图片、七彩小屋内志愿服务场景等。
[bookmark: _GoBack]



附件5
各省区市和兵团七彩小屋等阵地建设督查情况报告要求

1.本省（区、市）服务阵地建设、管理、使用、宣传等基本情况。（400字左右）

2.在阵地管理、使用中采取了哪些创新，开展了哪些重大活动。（500字左右）

3.项目实施成效（为受益农民工子女带来的实际变化及案例）。（400字左右）

    4.合理化工作建议。（2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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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各省区市和兵团七彩小屋督查情况统计表
省级团委（盖章）：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市（地、州、盟）
	团委分管副书记
	联系
电话
	七彩小
屋数量
	县级团
委书记
	联系
电话
	七彩小屋
建设地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